




附件：

河南省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用和

管理，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水利厅印发的《河南省省

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豫财农〔2013〕152 号）和

《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办减〔2016〕

14 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省级防汛抗旱储备物资（以下简称省级物资）

属省专项储备物资，必须专物专用，未经河南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防办）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动用。省防办授权河南省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以下简称

省物资中心）负责全省防汛抗旱物资日常管理的指导。

第三条 省防办授权有关省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省水利厅所属有关单位（以下简称代储单位）代储省级

物资。代储单位与有关储备省级物资的仓库（以下简称省级

仓库）签订《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合同》（合同样本

详见附件 1），明确储备管理相关职责。

第四条 省级物资购置、补充、更新经费和储备管理费，

属



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并自

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购置与验收

第五条 新购置的省级物资运达仓库后，由省级仓库负

责物资卸货并按储备管理要求入库到位。代储单位依据省防

办文件、采购合同和相关技术标准负责组织物资验收。验收

需成立验收组，验收组由省物资中心、代储单位、省级仓库

等有关方面人员组成。

第六条 验收组在核对验收物资品种、规格、数量、包

装以及生产日期等确认无误，完成物资外观验收后，填写《省

级防汛抗旱物资验收入库报告单》（详见附件 2），办理物资

台账登记手续，并报省防办、物资中心和代储单位。对不符

合验收要求的物资不予验收入库，由验收组书面报省防办，

由省防办通知供货方更换为合格产品或根据合同约定处理。

三、储备与管理

第七条 省级仓库要建立健全岗位职责、值班巡查、验

收发货、维护保养、消防安全、物资台账、财务管理等各项

规章制度和物资应急调用预案。



第八条 省级物资实行专人管理，有条件的实行专库管

理，条件暂时无法满足专库管理的必须与地方物资分区存

储。有恒温存储要求的物资，必须满足恒温库存条件。仓库

须配备专职管理人员，专职管理人数满足省级物资储备管理

实际需要。

第九条 仓库库房须满足省级物资储备管理需要。库房

总面积不低于 2000 平方米，具有良好的通风、防潮、避光、

保温和防鼠、防虫和防污染等条件，配备视频监控、防雷、

消防和装卸机械等设施设备，以及办公和管理用房等。对温

度、湿度有特殊要求的物资须设有恒温库房。

第十条 仓库库房须留有搬运通道，库内干净整洁，物

资码放整齐，满足消防安全管理要求，标牌明晰（标明品名、

数量、入库时间、生产日期、储存年限、供货单位和保管维

护负责人等信息）。同种物资按照入库时间顺序整齐码垛，

带有电瓶的设备要将电瓶卸下单独存放，油料驱动的设备要

放空油料储存。物资严禁接触酸、碱、氧化剂、有机溶剂和

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省级物资仓储要求详见附件 3）。

第十一条 省级仓库要按照物资维修保养要求做好物

资维护保养工作，确保物资始终处于良好状态，保障随时调

用。每年 4月底之前，须对省级物资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保

养，详细记录相关情况，并将省级物资检查保养情况书面报

告省防办和代储单位（省级物资维修保养要求详见附件 3）。



四、调用与返还

第十二条 省级仓库实行汛期和紧急抗旱期 24 小时领

导带班和管理人员值班制度，仓库负责人员要 24 小时开启

手机，保持通讯畅通。各仓库要切实落实省级物资调运预案，

随时做好物资调运的各项准备。

第十三条 接到省防办物资调用通知后，代储单位要立

即组织省级仓库发运物资，省级仓库要在最短时间（一般不

应超过 3小时）内完成物资起运，并派专人押运。需要协调

铁路、航空运力的，可报请省防办协调支持。

第十四条 省级物资调出后，省级仓库要及时将《省级

防汛抗旱物资调用报告单》（详见附件 4）报告省防办和物资

接收单位。省级物资运抵目的地后，押运人员与物资接收单

位及时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五条 调用省级物资所发生的装运费用，由调出物

资的省级仓库协调承运方与申请调用单位直接结算，并在物

资起运后书面告知申请调用单位。

第十六条 防汛抢险抗旱救灾工作结束后，除符合《省

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办

理物资核销外，调用后可回收的物资，由申请调用单位负责

回收和维修保养，并由维修单位（生产厂家或有维修资质的

单位）出具合格证明，返还调出仓库，所发生费用由申请调

用单位负责承付。已消耗的或使用后没有修复价值的，由申



请调用单位按调出物资的规格、数量重新购置返还给调出或

指定的省级仓库，返还所发生的购置费、运输费、卸货费等

由申请调用单位负责。返还或新购置的物资到达省级仓库

后，由接收物资的代储单位按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组织验

收入库。调用单位与代储单位为同一单位时，返还物资由省

防办组织验收。

五、储备年限及报废核销

第十七条 省级物资储备年限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各

类物资老化试验结果等因素确定，按首次验收入库时间起计

算（省级物资储备年限详见附件 3）。

第十八条 物资报废是指对达到省级物资储备年限，或

因非人为因素造成严重损坏，或属于国家统一公布的淘汰不

可继续使用的物资进行报废。

第十九条 申请报废省级物资依照以下规定和程序进

行：

1、达到储备年限的省级物资报废，由省级仓库向代储

单位提出物资报废申请报告，代储单位经审核后专题报告省

防办申请报废。

2、未达到储备年限非人为破损申请报废的物资，省级

仓库要聘请具有资质的专业技术鉴定机构鉴定，或组织相关

领域 5位以上专家做出技术评定。代储单位根据技术鉴定或



评定意见，向省防办提出物资报废申请，内容包括申请报废

物资的品名、数量、储存时间、报废原因和具体处理意见和

建议等。

3、省防办在对申请报废的省级物资进行审核的基础上，

依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5号）、

《中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和出租出借收入管理暂

行办法》（财行[2009]400 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明确省级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和对外有偿使用收入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豫财资[2010]168 号）、《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08 号）等有关规定办理

审批核销手续。

第二十条 代储单位根据报废物资的批复，及时组织省

级仓库进行报废处理，报废物资处置需符合环保和废弃物处

理有关安全管理要求。对无残值的物资可采取直接销毁方式

处理，具有一定残值的物资可采取公开竞拍的方式，按废品

销售方式处理。

第二十一条 报废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由省级仓库先

行垫支，并在报废物资回收残值中扣除，不足部分从物资储

备管理费中支出。待报废物资处置工作结束后，处置相关手

续（复印件）及处置情况报省防办。已经批准报废的物资，

省级仓库要及时做好台账处理。报废物资回收残值（净值）

由省防办统一收回，并负责上交省国库。

第二十二条 符合《河南省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



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调用的省级物资中已消耗

或使用后没有修复价值的，由申请调用单位委托具有资产评

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做出物资核销评估报告，

与申请核销文件一并报省防办。批准核销后，申请调用单位

负责核销物资处理及残值回收，所回收的残值上交省国库，

并将核销物资处置相关手续（复印件）和处置情况报省防办。

六、储备管理费使用

第二十三条 省级物资储备管理费按每年储备物资总

价值的 6%计算，于次年的第一季度直接拨付给省级仓库。

当年增加储备和返还的物资，从入库日期的下月起支付管理

费；当年核销、报废和调出的物资，从批准报废、核销和调

出日期下月起不再支付管理费。

第二十四条 省级物资储备管理费使用和管理，要严格

按照《河南省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和财政资金

使用管理相关规定执行，使用范围在签订的合同中明确。

第二十五条 储备管理费属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代储

单位和省级仓库要切实加强使用管理，专账收支，专款专用，

单独核算。

第二十六条 每年 4月底前，省级仓库要将上年度省级

物资储备管理总结、财务年终决算报表，报告省防办和代储

单位。



七、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河南省

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豫防办

[2006]10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

室负责解释。



附件 1：

XXXX 年河南省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合同

甲方：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乙方：省级防汛抗旱物资 仓库

为规范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用和经费管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河南省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

管理办法》等法律、规定，甲、乙双方签订以下合同。

第一条 乙方储有省级防汛抗旱物资价值 万元，

其中防汛物资价值 万元、抗旱物资价值 万元。

详细品种、数 量和价值详见合同附件。

第二条 甲方职责：

1、负责对乙方承担的物资储备管理、维护保养等工作

以及储备管理费使用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

2、负责组织乙方开展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入库验收；

3、负责组织协调乙方紧急调运省级防汛抗旱物资；

4、负责指导督促乙方按规定向省防办报送物资管理、

维修、保养、调运、返还以及管理费用使用情况等。

5、负责监督乙方严格按规定使用物资储备管理费。



第三条 乙方职责：

1、负责清点、检查、接收入库防汛抗旱物资，配合甲

方做好入库物资验收工作。

2、做好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的日常管理工作，定期向甲

方和省防办报送物资管理、维修、保养、调运、返还以及管

理费用使用情况等。

3、严格执行省防办的物资调度令，做好省级物资的紧

急调运工作；

4、按照省级物资存储要求，做好库房管理维修工作，

确保储备条件满足要求；

5、负责省级物资报废处理等相关工作；

6、严格按照《河南省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

和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相关规定，管好用好省级物资储备管理

费，管理费使用范围主要包括仓库运行费、仓库维护费、物

资维护保养费、物资保险费、人工费、办公费、物资调用及

购置入库发生的装卸费等支出。

第四条本合同执行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五条本合同一式四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

效，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二份，报省防办一份。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仓库储备物资品种及价值明细表样

序号
物资名称
及规格

代码 数量 入库时间
采购
单价
（元）

物资价值
（万元）

防汛物资

1

2

3

4

5

抗旱物资

1

2

3

4

5

合计

填报人： 仓库负责人： 填报日期：

附件 2



省级防汛抗旱物资验收入库报告单

代储单位：

仓库名称：

供货单位或生产厂家：

物资入库属性：新增物资 □ 返还物资 □ 调配物资 □

序
号

物资品名及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总价值

合 计

验收意见：

验收组长签字： 仓库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验收成员签字：

附件 3

省级防汛抗旱物资仓储、维护保养及存储年限规定



一、物资仓储要求

1、橡胶类物资、橡套电缆在恒温库房存储，室内安装

温控

设备，温度保持 0-25 摄氏度，相对湿度小于 70%。橡胶子堤、

橡胶储水罐在入库前要重新涂撒滑石粉，橡皮舟舟体、橡胶

子堤、橡胶船舷、橡胶储水罐在货架上单只（组）摆放，橡

套电缆在隔潮垫层上（高度 0.2 米）整齐码放。

2、存储查险灯、强光搜索灯、找水物探设备、管涌检

测仪、救生绳索抛射器、专用空压机（泵）、照明投光灯等

仪器设备的库房内要避光，设有通风设施，仪器设备分层码

放在货架上。

3、存储编织袋、复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二布一膜

土工布、防管涌土工滤垫、围井围板、快速膨胀堵漏材料、

吸水速凝挡水子堤、橡胶子堤护坦布、泡沫救生衣、帐篷篷

体、涂塑输水软管、钢丝橡胶管等聚酯合成材料的库房内要

严格避光，并设有通风设施。上述物资在隔潮垫层上（高度

0.2 米）整齐码放并用布质防尘罩罩盖。防管涌土工滤垫和

围井围板的码高不得超过 10 层，防止重压变形。严禁拆开

快速膨胀堵漏材料和吸水速凝挡水子堤的密封包装，防止其

因破损而自行吸水膨胀。

4、存储喷水组合式抢险舟、嵌入组合式抢险舟、复合

型防汛抢险舟、玻璃钢冲锋舟舟体的库房要求避光，设有通



风设施。舟体在入库前要清洗干净，金属件涂敷黄油，舟体

叠放不得超过 5艘，防止下层舟体重压变形，叠放最下层舟

体用 3根垫木（截面：120×120mm）均匀支垫，舟与舟之间

的间隔用硬质泡沫块支垫，叠放好的舟体要用布质防尘罩罩

盖。

5、存储汽油船外机、汽（柴）油发电机（组）、净水设

备、喷灌机（组）、便携式打桩机、液压抛石机、抢险照明

车、水泵、洗井空压机组、打井机设备等机械的库房内要避

光，设有通风设施。抢险照明车、拖车柴油发电机组、液压

抛石机、绞盘式喷灌机车体前后要有支撑杆支撑。其他设备

叠摞高度按包装箱标明规定码放在隔潮垫层上（高度 0.2

米）。

6、存储钢丝网兜、铅丝网片、帐篷支撑架、打井机支

架、抢险钢管及扣件等金属材料的库房内要求干燥、通风，

下部要设防潮垫层（高度 0.2 米），要码放整齐，避免重压，

防止物资变形、生锈。

7、船外机专用机油要单独存放，严禁同其他物资混放，

避免重压，防止机油挥发散漏。库房内要避光，设有通风设

施并备有专用灭火器材。

二、维护保养要求

1、橡皮舟、抢险舟橡胶船舷要逐只做 8小时气密试验；

橡胶子堤、橡胶储水罐要逐只（组）做接缝检查并重新涂撒

滑石粉；橡套电缆做外护橡套质量检查。



2、编织袋、复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二布一膜土工

布、防管涌土工滤垫和围井围板、快速膨胀堵漏材料、吸水

速凝挡水子堤、橡胶子堤护坦布、泡沫救生衣、帐篷逢体、

涂塑输水软管、钢丝橡胶管等物资进行外观检查，并进行防

潮倒垛或翻晒，重新投放防虫、鼠药。

3、喷水组合式抢险舟、嵌入组合式抢险舟、复合型防

汛抢险舟、玻璃钢冲锋舟进行舟体外观检查，对非不锈钢金

属件做涂敷黄油养护。

4、汽油船外机、汽（柴）油发电机（组）、水泵、净水

设备、洗井空压机组、喷灌机（组）、便携式打桩机、液压

抛石机、照明投光灯、打井设备等机械进行外观检查和防锈

维护保养。

5、便携式应急查险灯（铅酸电池）逐只进行 24 小时充

电，做照射亮度实验；便携式应急查险灯（锂电池）、强光

搜索灯逐只进行 10 小时充电，做照射亮度实验；找水物探

设备、管涌检测仪每半年充电 1次，并开启仪器进行检测；

救生绳索抛射器进行绳索拉力试验，碳纤维充气气瓶每年汛

前充气到 20MPa 储存、调运前充气到 30MPa；专用空压机（泵）

进行外观检查和防锈维护保养；抢险照明车逐台做 2小时启

动运行，做照射亮度实验。

6、钢丝网兜、铅丝网片、帐篷支撑架、打井机支架、

抢险钢管及扣件等金属材料进行外观检查，做防锈处理。

7、船外机专用机油进行防止挥发渗漏的检查。



8、使用后回收的物资，机械设备类的要按产品说明书

维护保养要求，进行全面的性能维护保养及试机。

三、物资储备年限规定

1、便携式应急灯（铅酸电池）5年；

2、编织袋、快速膨胀堵漏材料（编织袋包装）6年；

3、复膜编织布、吸水速凝挡水子堤、泡沫救生衣（圈）、

涂塑输水软管、光学变焦强光搜索灯、便携式应急灯（锂电

池）8年；

4、快速膨胀堵漏材料（麻袋及土工袋包装）、土工无纺

布、土工滤垫、装配式围井围板、橡胶子堤、橡皮舟、抢险

舟橡胶船舷、堤坝渗漏管涌检测仪、找水物探设备、橡胶储

水罐、钢丝橡胶管 10 年；

5、绞盘式喷灌机、手推式喷灌机组 11 年；

6、液压抛石机、抢险照明车、便携式打桩机、投光照

明灯、救生绳索抛射器、橡套电缆、防水帆布帐篷、柴油发

电机组、洗井空压机组、大功率水泵、深井潜水泵、泵用变

频柜、柴动直联泵、打井机、净水设备 12 年（净水设备中

反渗透膜耗材 3年）；

7、冲锋舟、复合式防汛抢险舟、嵌入组合式抢险舟、

喷水组合式抢险舟玻璃钢舟体、汽油船外机、卧式船用发动

机、空气压缩机（泵）、汽油发电机 15 年；

8、钢丝网兜、铅丝网片、抢险钢管及扣件 16 年；

9、船外机专用机油出现容器破损漏油即行更新；



10、其它小型抢险工具、器材、低值易耗品等一般 3到

5年；

到达储备期限的物资设备经测试或质量检验仍可使用

的，可视情延长储备年限。



附件 4

省级防汛抗旱物资调用报告单

代储单位：

仓库名称：

调往单位：

调用文件名称：

序
号

出库物资品名及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总价值

合 计

运输方式： 接收单位验收意见：

押运人姓名： 联系电话：

仓库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接收单位代表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